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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中环星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司参股公司） 

与东莞信托有限公司达成以人民币 1.2亿元、0.8亿元合作投资于平台公司 

暨合作投资中环大道与岐岭路之间的阳光路段“蓄能式城市制冷站”超级能源 

广场项目之交易进展 

公 告 

 

 

 

 

一、 背景概述 

1.本司于 2014 年 1 月 7 日、2014 年 4 月 24 日、2015 年 6 月 18 日已公告披

露同京能集团关于电厂余热与梯级能源应用方面的战略合作协议，本司将投资和

经营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中环大道与岐岭路之间的阳光路段“蓄能式城市制冷

站”的超级能源广场项目。该项目将使用京能集团南方公司钰湖电力的电厂余热，

以能源的梯级利用为特征，以大型冷能蓄能设施为基地，集中对周边提供冷热能

供应的收费服务；该项目同时还在低温、冷冻、恒温仓储配套功能方面规划了具

有冷链配送、温控零售核心功能的商业空间，该空间将集成专用低温仓储、温控

零售、冷链配送、商务办公于一体，可高效发挥综合的节能效益。 

2.为设立上述清洁能源业务投资和经营的平台，本司参股公司深圳市中环星

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中环星苑”）与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下称“东莞

信托”）于 2016 年 2 月签订《合作意向书》，就分别持有深圳创意星源能源基建

投资有限公司（下称“能源基建”）100％全部 2 亿元的注册资本金并针对即将开

展的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中环大道与岐岭路之间的阳光路段超级能源广

场等相关业务（下称“业务”）达成了合作投资意向。《合作投资意向》约定中环

星苑将出资 1.2 亿元持有能源基建 60％的股权；东莞信托将出资 0.8 亿元持有能

源基建 40％的股权（详见本司 2016-003 号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目前鉴于上述系列框架协议所涉及交易的实质进展，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本司

就上述交易的相关进展情况作出如下公告。 

 

二、 交易的进展情况 

1、为进行上述合作意向书项下的合作，近日，本司参股公司中环星苑与东

莞信托签订了《股权投资及转让协议》等系列协议。 

2、《股权投资及转让协议》约定，中环星苑与东莞信托共同出资设立合作平

台公司（即深圳市星源城市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其中，中环星苑出资人民币 60

万，持有合作平台公司 60％股权；东莞信托出资人民币 40 万，持有合作平台公

司 40％股权。且中环星苑和东莞信托按持股比例分别向合作平台公司提供股东

借款人民币 11,940 万元、人民币 7,960 万元。合作平台公司设立后，将收购能源

基建 100％的股权，并向其增资。 

3、根据合作方东莞信托的要求，需由本司为合作平台公司向东莞信托偿还

本金为人民币 7,960 万元的股东借款本息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本司同日

披露的专项公告，公告编号：2016-040）。本司董事局以 14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批准了该担保。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该担

保事项还需提交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系列协议签约对方的基本情况 

1、系列协议签约对方 

企业名称：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科技园 2 号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廖玉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

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产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



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国

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

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该签约对方与本司及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任何关系，不存在其他任何可能造成或已造成本司对其他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四、 对本司的影响 

本司自实施可持续的绿色低碳跨越发展战略以来，逐年集中资源加强对清洁

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本次系列协议项下的交易，将以本司参股的下属公司

所结转的不动产投资管理利润转作为对清洁能源业务平台的长期投资；这可借助

公司多年储备的核心技术和在基础设施经营方面的经验来快速组建经营团队。另

外，在选择与东莞信托合作方面，考虑到与金融机构共同投资于公司第一个清洁

能源业务的大型经营平台，可加快公司业务转型的步骤，也可以积累金融机构合

作大规模清洁能源业务的经验，有助于提升公司在清洁能源相关方向上主营业务

规模和形成可持续的竞争力。 

 

五、 备查文件 

1、《股权投资及转让协议》 

2、《借款合同》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6 年 6 月 8 日   




